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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界定並且宣揚與傳達護理人員的角色與專業執業範疇，是護理界的職責。國

際護理組織對界定護理及護理人員的角色有實質上的貢獻，且必須與國際護理協

會接受的國際定義一致並與該國的民眾健康需求有關。當護理人員透過專業、勞

工關係及法規團體，負責界定、監督及定期評值護理角色與執業範疇時，必須參

考社會其他人士包括民眾、政府、醫療照護雇主及其他專業團體的看法並納入界

定執業範疇時的考量。 

 

護理人員要負責並盡責地說明其護理執業(國際護理協會，2010)。執業範疇不限定

於特定的工作項目、功能或職責，還包含：直接提供照護及評值其成效、替病人

與健康代言、監督與授權他人、領導、管理、教學、從事研究及為健康照護系統

制定健康政策。 此外，因執業範疇是隨著健康需求、知識發展及科技進步而不斷

地改變，定期審查是必須的，以確保執業範疇符合當前的健康需求且能有助於健

康成果的改善。執業範疇要夠廣泛且具有彈性以利創新、成長和改變(國際護理協

會，2009)。 

 

各國的政府有責任立法確認護理執業的獨特性與自主性，而所明定的護理人員執

業範疇要能夠反應出護理人員的能力且靈活地反應出健康照護體系變化的本質與

民眾健康照護的需求。 

 

各國的護理協會應扮演監督的角色，並有責任尋求對這類立法的支持，而且要協

助護理人員了解法律明定的執業範疇。 

 

雇主有責任支持護理人員在其執業範疇內執行業務。這包括不能要求護理人員執

行超出其能力與法律規定的執業範疇，並且提供讓護理人員能夠安全與勝任的執

業環境。 

背景 

護理執業範疇明定於法規的架構中，描述護理人員的能力（知識、技術和態度）、

和專業的義務與責任。它是建立護理執業標準、護理教育、護理角色與責任的基

礎，同時也向民眾傳達具有合格護理服務者的特徵(國際護理協會，2010)。清楚地

界定護理的執業範疇可以讓利益相關者知道護理人員的能力與責任。護理的權威

來自於執業範疇的實證知識。然而，護理人員連結其他健康專業人員，透過合作、



轉介與協調，因而發展出一種獨特、同時也是共享的知識與執業內容。在法定的

執業範疇內，每位護理人員的執業內容和能力受到教育、經驗、專業、興趣及執

業的背景等因素影響。因此，當在與健康照護領域的跨專業進行溝通時，護理角

色與執業範疇的界定必須要能反映出護理的獨特性。 

護理人員需要適當的啟蒙與持續不斷的教育及訓練，也需要終身學習以保持執業

範疇所要求的能力。因此，在護理領域裡必須確保護理教育者及護理管理者都是

具有適當資格且是有經驗的護理人員，同時他們也要熟悉現今健康照護環境中提

供優質護理所需要具備的能力與條件。為使護理專業在執業範疇能具有領導的地

位與創新，各國的護理協會應積極地支持與代言護理人員要具備該有的能力、並

提出證據與爭取同儕的支持，以讓其在各層級的健康照護系統中都能勝任。各國

的護理協會也應該負責確保在規劃和主導護理教育、護理服務、法規體制及其他

與健康相關活動時，護理人員都必須是主要的參與者。 

 

於1998年通過 

取代*護理的權威（1975年採用）及護理人員界定護理角色的責任（1985年採用） 

 

2004 年及 2013 年修訂 

 

相關立場聲明 

․ 護理法規 

․ 保護護理人員的頭銜 

․ 護理管理與健康照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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